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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网文竞猜“神秘蓝朋友”，
易烊千玺起诉

今年1月21日，绽妍公司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

（“绽妍JUYOU”）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解锁绽妍神秘

“蓝朋友”，领取蓝膜福利！》的文章。

文章提到，绽妍即将迎来神秘“蓝朋友”——“他，

是实力与流量并存的superstar。舞台上的他，是实力

舞者；荧幕中的他，是令人惊喜的青年演员，主演的两

部电影均超过10亿票房，舞台和荧幕之外，他是身体

力行的正能量偶像。”这段文字介绍后还配了一张侧面

人物肖像剪影照。

文章里邀请读者来竞猜这位“神秘蓝朋友”到底是

谁，还提供了三个线索——粉丝应援色是红色；曾以文

化、专业双科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多

才多艺，擅长街舞、书法、雕塑。而领取福利则需“点击

在看并转发本文至朋友圈”，并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蓝

朋友”身份，下期公号文章将选出猜对的十名评论网友

获得绽妍蓝膜正装一盒。

据该案民事判决书显示，文中提到了绽妍医疗器

械天猫旗舰店的宣传推广活动；其精选留言区有大量

留言，均提到“易烊千玺”“四字弟弟”等称呼。

易烊千玺随后以个人肖像权和姓名权遭侵犯为由

起诉该公司，认为其文字描述内容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文中使用图片系自己为第三方拍摄的宣传图，而且赴

现场调查时还发现该公司前台等位置摆放有数处易烊

千玺的人形立牌。

辩称剪影不是肖像，
文字描述不具唯一指向

绽妍公司接到律师函后，删除了涉案公众号文章，

并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进行道歉和解释。

被起诉后，绽妍公司针对易烊千玺指控的侵犯肖

像权和姓名权辩称，该篇文章中只用了一个头像剪影，

没有体现五官特征，性别、年龄、身份等个人特征都看

不出来，不具备肖像的属性，因此不构成对肖像权的侵

犯。而且文中采用了艺术夸张的描述手法，以表现“蓝

朋友”的“神秘性”，这些文字不具有唯一指向性，而易

烊千玺方未能证明其符合该等文字描述，且是唯一符

合的人选。至于人形立牌，放置的楼层只有绽妍公司

办公，属于行政办公私人场所，立牌上也没有任何带有

商业性的标识。而公司高管和员工里不少都是易烊千

玺的粉丝，大家出于“欣赏”的目的在这放了立牌。

法院裁判书显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在没有取得

合法授权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和姓名，构成

对原告侵权。就具体事实而言，对于摆放于被告公司

的人形立牌侵犯了原告肖像权、姓名权，并无实质争

议。绽妍公司需向易烊千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10

万元。

焦点一：没有点名为何侵犯了姓名权

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评析，文章

留言明确提及了原告姓名，而留言都需被告精选后才

能展示。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变相使用了原告名字，使

这位神秘“蓝朋友”和原告产生了明显的对应关系，因

此被认为构成了对原告姓名权的侵权。

文章中提到的“主演的两部电影均超过十亿票

房的青年演员”“以文化、专业双科第一的成绩考入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从常理判断，同时符合这两

个特征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何况还需要符合文章中

描述的其他多处特征。事实上，本案被告也未能说

出有除了原告之外的其他人符合其文章中描述的所

有人物特征。

焦点二：看不清五官的剪影为何侵
犯肖像权

经法庭比对，案涉文章中的肖像剪影与易烊千玺

工作室在2018年10月公开发布的一张原告本人照片

高度相似，案涉人形立牌使用的照片则与易烊千玺工

作室在 2020年 2月公开发布的一张原告本人照片

一致。

虽然被告对原告照片进行了加工处理，没有完整

的面部特征，但剪影展示的轮廓仍具有原告的个人

特征。

文章中的文字描述内容可识别性较强，关于人物

描述的“精准画像”大大帮助了识别该肖像剪影。且被

告也未能说出除原告外，有其他人符合此篇文章中描

述的所有人物特征。而留言区的留言也可部分印证剪

影的可识别性并具有诱导性。并且就算阅读者没有猜

出，受评论影响也会产生此剪影就是易烊千玺的心理

暗示。

在“肖像剪影+人物特征描述+精选留言”情况下，

能够识别出该剪影对应原告本人的群体更大，此时该

肖像剪影的可识别性已经很强，明显达到肖像所需要

的可识别性要求。

肖像权保护规定得更为详尽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肖像越来越容

易被获取，肖像被他人以非法利用等手段进行侵害的

情形越来越多，因此民法典相较过去的相关规定而言，

对肖像权的内容和保护规定得更为详尽，且删除了原

有的一些限制性条件，从而大大加强了对于肖像权的

保护。比如民法典已经删除了原来对侵犯肖像权要求

“以盈利为目的”的限制条件。

民法典以“外部形象”“载体反映”“可识别性”三

要素对肖像进行了明确界定，尤其以可识别性作为判

断是否为肖像的最关键要素。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

权或者名称权；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

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

形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肖

像剪影+人物特征描述+精选留言”模式具有明显的

可识别性。

《人民公安报》孙雅琼 宋欣杰

一男子砸车窗盗窃后竟然留下了姓名，企图转移

警方视线，嫁祸于他人。近日，河南省夏邑县公安局民

警经过缜密侦查，成功将盗窃嫌疑人李某威抓获，从而

破获砸车窗盗窃案件9起。

嫌疑人在车顶嚣张留言

“我的出租车玻璃被砸，车里存放的零钱被盗。”

“我的车玻璃被砸，作案人还在车上留下姓名。”不久

前，夏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连接到两起警情。民

警经勘查发现，嫌疑人系采用钝物击破车窗玻璃后进

入车内翻找财物，在其中一辆出租车的车顶上还留言：

“我叫李某波，是河南虞城的，我在夏邑作死。”

李某波是何许人？是嫌疑人胆大妄为向警方挑

衅，还是为转移警方视线而故意为之，或是嫌疑人作案

后为嫁祸于人？

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便

围绕李某波开展工作。经过调查，民警发现李某波虽

然有砸车窗盗窃的前科，但李某波在案发时身居外地，

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正当侦查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城关派出所又接

到4起砸车窗盗窃案件报警，其中在中和街与孔祖大道

交叉口附近，两辆被砸的车顶上均留下“我叫周某微，

蹲过监狱”等字样。

一夜之间，4辆车的车窗被砸，另有3起系拉车门

盗窃。夏邑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

侦查。车顶上的两次留言虽然所留的姓名不同，但是

经过字迹比对，证实是同一人所为。随后，专案组将这

几起案件并案侦查。

窃贼走路姿势暴露行踪

侦查过程中，民警兵分两路，一组去调查周某微的

活动情况，查找周某微、李某波相关联的信息；一组对

作案现场周边的监控进行调阅分析。

通过调取孔祖大道与中和街交叉口附近的监控视

频，民警分析认为，砸车窗盗窃案与拉车门盗窃案发生

在同一区域，但并非同一伙人所为。从监控视频中可

以看出，砸车窗嫌疑人为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较

瘦，为年轻人，作案时戴着口罩、手套，并且用连帽衫的

帽子刻意遮掩住额头。

随着追踪范围的扩大，案情越来越明朗。在一段监控

视频中，民警又发现嫌疑人走路时姿势有些特别，右腿向前

迈步时，脚没有抬起来，就先有一个向前拖的习惯动作。

根据嫌疑人的衣着特征和这个走路姿势，民警继

续追踪，最终划定嫌疑人的落脚处在祥云小区一带。

自作聪明却难逃法网

民警发现，常住人口中没有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于

是把排查的重点放在租房户中。

而此刻调查周某微的民警也反馈了信息，周某微

也不具备作案时间，但周某微、李某波二人同在一个监

所服过刑。民警认为，嫌疑人应该与周某微、李某波熟

悉，可能有过节，作案后留下他们的名字是想嫁祸于

人，同时转移警方视线。

经过走访排查，民警锁定嫌疑人为在一店铺打工

的李某威。随后，专案民警在该店内将嫌疑人李某威

抓获。经讯问，李某威交代了自11月5日在夏邑城区

砸车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作案事实，使用工具砸破9

辆汽车的窗玻璃。

2016年，李某威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曾与李某波、周某微在同一监所服刑，感觉受到他们

欺负的李某威为了报复李、周二人，就在此次作案后在

现场留下他们的名字。此案带破拉车门盗窃案件9起。

易烊千玺打赢“剪影官司”
四川一公司使用剪影、特定描述等方式蹭广告，一审被判侵犯肖像权和姓名权

《潇湘晨报》吴陈幸子

今年初，易烊千玺起诉四川绽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绽妍公司”），认为后者发表的《解锁绽妍

神秘“蓝朋友”，领取蓝膜福利！》的公众号文章侵犯了其个人肖像权和姓名权。

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该案民事判决书，认定肖像权和姓名权都构成侵

犯，易烊千玺胜诉。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这篇文章中只配有一张人物头像剪影，也没有直接点出易烊千玺的名字，为什么最

终会认定侵犯了肖像权和姓名权呢？

男子砸车窗盗窃后竟“自报家门”
走路姿势成为重要线索


